采购需求
1、 项目概况
本次采购项目为住房金融业务部惠州市分行房改金融业务外包供应商采购征集，服务地点位于驻点惠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本部及各县区管理部。
二、服务供应商要求。
（一）依法成立和合法经营的专业服务机构，具有相应的经营范围和固定的办公场所。经营范围符合房改金融业务外包事项范围。
（二）具备相应的专业资质，具备所承担服务内容的技术能力且有1年（含）以上从业经验；其从业人员符合岗位要求和任职条件，并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
（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经营状况和财务稳定性，未在同类服务中发生纠纷或造成信息泄密等风险事件。
（四）具备与所承担的服务内容相适应的企业规模，具备提供持续稳定服务的能力，提供服务的专业化团队相对稳定。
（五）具备健全的治理结构、内部管理和财务制度及用工、培训、监督、考核机制等，拥有完整的内控合规以及风险管控机制。
（六）被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通报或被其他同业禁入、在同类服务中发生纠纷或造成风险事件、被建设银行列入外包服务供应商黑名单的，不予准入。
三、服务内容。
（一）服务范围：惠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本部及各县区管理部。
（二）服务项目：上述区域房改金融业务岗位相关服务，由供应商指定员工完成所承包项目的工作任务。
（三）我行根据外包业务服务项目业务量的变化，可增减外包服务项目中的员工指标，在合同期内需增减外包服务项目，以补充协议增减。
（四）服务期限：以具体签订合同生效日为起始日，服务期限两年，例：2026年7月X日至2028年7月X日。
四、服务要求。
（一）房改金融人员需要熟悉住房委托贷款业务相关政策，熟悉银行扫描仪或高拍仪的基本操作，熟悉银行委托贷款借款人需提供的贷款资料。
（二）为保证提供服务人员的稳定性和服务素质要求，供应商收到我行竞标成功通知后需在三个工作日内人员到指定的地点工作，供应商应确保绩效考核合格且全勤的外包业务人员。
（三）服务职责:
1、住房资金归集、支取
做好住房资金归集、支取业务的辅助流程工作。
2、公积金贷款业务咨询
做好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咨询、可贷金额测算咨询、住房公积金贷后咨询、投诉建议及问卷调查等工作。
3、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受理、贷款管理
做好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资料收集、资料整理、流程系统录入扫描纸质文件等工作，并根据要求移交住房公积金贷款档案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4、住房公积金贷款回访、还款及逾期提醒
做好住房公积金贷款放款前对客户进行回访及存量贷款客户回访，存量住房公积金贷款客户还款提醒，贷款逾期客户提醒还款等工作。
五、报价要求。
	服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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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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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积金中心本部、仲恺、惠阳、大亚湾、惠东、博罗、龙门
	住房资金归集、支取
	住房资金归集、支取等
	24000
	
	
	
	
	

	公积金中心本部、仲恺、惠阳、大亚湾、惠东、博罗、龙门
	公积金贷款业务咨询
	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咨询、可贷金额测算咨询、住房公积金贷后咨询、投诉建议及问卷调查等
	24000
	
	
	
	
	

	公积金中心本部、仲恺、惠阳、大亚湾、惠东、博罗、龙门
	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受理、贷款管理
	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资料收集、资料整理、流程系统录入扫描纸质文件、移交住房公积金贷款档案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
	2000
	
	
	
	
	

	公积金中心本部、仲恺、惠阳、大亚湾、惠东、博罗、龙门
	住房公积金贷款回访、还款及逾期提醒
	住房公积金贷款放款前对客户进行回访及存量贷款客户回访，存量住房公积金贷款客户还款提醒，贷款逾期客户提醒还款
	51000
	
	
	
	
	

	合计
	
	
	


注：报价以人民币单位“元”为基准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六、支付结算要求
本项目产品只可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结算，各供应商需出示具备税务信息及其他相关材料。
本项目下我行结算对手方名称必须符合“四个一致”要求，即投标供应商全称，合同签署印章上显示的供应商全称，供应商在我行供应商库显示的全称，发票上显示的供应商全称必须全部一致。
本项目下我行只与入选供应商通过双方指定的银行账户结算，不与参加本项目的供应商辖下机构、送货点、代理商及其他任何第三方结算。
七、其他要求
[bookmark: _GoBack]要求所有外包人员签定《保密协议》，严格按要求保守我行贷款客户信息。



